冶建协（2012）12号

关于申报2011～2012年度部级工法的通知
各有关施工企业：
　　为进一步推动工程建设工法的开发和应用，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和技术积累，提升冶金建设行业整体施工技术水平和工程科技含量，经研究决定开展2011～2012年度部级工法申报和评审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部级工法申报材料的编写要求
　　部级工法应按照建设部颁布的《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建质[2005]145号）的要求申报，具体格式按照《国家级工法编写与申报指南》（附件四）执行。

　　二、部级工法的申报条件
　　1、已获得企业级工法；
　　2、工法中的关键技术经过专门鉴定，达到行业内领先或更高水平；
　　3、工法经过工程实际应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4、工法整体技术和装备立足于国内、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5、工法编写内容齐备、文字质量高，能正确指导施工。

三、部级工法的申报材料
　　1、部级工法申报书（见附件一）；
　　2、工法关键技术鉴定证书；
　　3、工法文本；
　　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证明材料；
　　5、用户意见。

各单位工法管理部门要对申报的每项工法提出评价意见，包括工法关键技术水平，工法应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保、节能）效益和推广应用前景，工法编写水平等方面的内容。

本次申报需在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网WWW. zgyj.org.cn上申报，具体网上申报注意事项见附件二。
    网上申报完成后，以上资料用A4纸打印，软皮纸质封面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同时附申报工法项目清单（见附件三）及电子版文本光盘一份。
　　四、部级工法的申报程序和时间
　　1、由企业自愿申报，于2012年 7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报中国冶金建设协会技术与标准专业委员会初审后，于2012年 9月30日前报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协会部级工法评审组，对工法项目进行评审，并向建设部推荐国家级工法项目。部级工法评审结果将在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网站上公示。
2、请各单位在报送申报资料的同时，每项工法交纳评审费500元（用于会务、专家评审、证书工本等）。评审费请汇至：

户名：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帐    号：0200010009014428220

联 系 人：陈双     侯丽娟；       电    话:  010-82227800    

技术与标准专业委员会联系人：张培文；电　话：010-82228931 
手机：13121241397； E-mail: zhangpei-wen@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33号1号楼205房间； 邮 编：100088

协会联系人：单铁麟

电　话：010-82227802         E-mail:tie2006@163.com
附件:   请在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网站下载
一：部级工法申报书 

二：网上填报注意事项
三：申报工法项目清单

四：《国家级工法编写与申报指南》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

附件一：

部 级 工 法 申 报 书

工法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                  
	工法名称
	

	主要完

成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 话
	
	手机
	

	主要

完成

人员
	姓名
	职务
	职称
	所在工作单位

	
	
	
	
	

	
	
	
	
	

	
	
	
	
	

	
	
	
	
	

	
	
	
	
	

	工法应用的工

程名称及时间
	

	本工法关键技术

名称及鉴定时间
	

	本工法关键技术

获成果奖励情况
	


注：1、表中的通讯地址和联系人为第一完成单位；
2、主要完成人员最多不超过5人；
3、表格空间不够的可附页（含所有表格）。

	工法内容简述：



	关键技术及保密点（有专利权的，请注明专利号）：



	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包括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水平比较）：



	工程应用情况及推广应用前景：



	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包括节能和环保效益）：



	工

法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意

见
	第一完成单位  公  章

年   月   日

第一完成单位  公  章

年   月   日



	推

荐

部

门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网上申报系统登陆：

1、在协会网站上直接点击“信息系统”进入申报系统；

2、专家系统初始用户名为企业编码，初始密码为12，登录后可自行修改；

3、用户第一次输入用户名密码进入系统时，请填写用户的联系信息，填写完成点击“修改”保存用户信息后点击“进入”，进入申报系统；

4、使用说明可以在系统“申报表格模板下载”中下载。

5、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10-82227796；  联系人：赵艳芳

附件三：
申报工法项目清单

	序号
	工法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申报单位
	联系人及手机

	
	
	
	
	
	

	
	
	
	
	
	

	
	
	
	
	
	

	
	
	
	
	
	

	
	
	
	
	
	

	
	
	
	
	
	

	
	
	
	
	
	

	
	
	
	
	
	

	
	
	
	
	
	


附件四：
国家级工法编写与申报指南

为指导建筑业企业编写国家级工法，规范国家级工法的编制内容和申报程序，根据建设部《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建质[2005]145号），制定本指南。

一、国家级工法的编写原则

建筑业企业在编写国家级工法时，应当遵守以下原则：

1．工法必须是经过工程实践并证明是属于技术先进、效益显著、经济适用、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施工方法。未经工程实践检验的科研成果，不属工法的范畴。

2．国家级工法编写应主要针对某个单项工程，也可以针对工程项目中的一个分部，但必须具有完整的施工工艺。

3．工法应当按照《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内容和顺序进行编写。

工法的编写顺序是工法特点、工艺原理在前，最后引用一些典型工程实例加以说明。 

二、国家级工法的选题分类

    1．通过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形成有实用价值、带有规律性的新的先进施工工艺技术，其工艺技术水平应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2．通过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而形成的新的施工方法。

3．对类似现有的国家级工法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施工方法。

三、国家级工法编写内容

国家级工法的编写内容，分为前言、工法特点、适用范围、工艺原理、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材料与设备、质量控制、安全措施、环保措施、效益分析和应用实例等11项。

1．前言：概括工法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其形成过程要求说明研究开发单位、关键技术审定结果、工法应用及有关获奖情况。

2. 工法特点：说明工法在使用功能或施工方法上的特点，与传统的施工方法比较，在工期、质量、安全、造价等技术经济效能等方面的先进性和新颖性。

3. 适用范围：适宜采用该工法的工程对象或工程部位，某些工法还应规定最佳的技术经济条件。

4. 工艺原理：阐述工法工艺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应用的基本原理，并着重说明关键技术的理论基础。

5. 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1）工艺流程和操作要点是工法的重要内容。应该按照工艺发生的顺序或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编制工艺流程，并在操作要点中分别加以描述。对于使用文字不容易表达清楚的内容，要附以必要的图表。

（2）工艺流程要重点讲清基本工艺过程，并讲清工序间的衔接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关键所在。工艺流程最好采用流程图来描述。对于构件、材料或机具使用上的差异而引起的流程变化，应当有所交代。

6. 材料与设备：说明工法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名称、规格、主要技术指标；以及主要施工机具、仪器、仪表等的名称、型号、性能、能耗及数量。对新型材料还应提供相应的检验检测方法。

7. 质量控制：说明工法必须遵照执行的国家、地方（行业）标准、规范名称和检验方法，并指出工法在现行标准、规范中未规定的质量要求，并要列出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质量要求，以及达到工程质量目标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方法。

8. 安全措施：说明工法实施过程中，根据国家、地方（行业）有关安全的法规，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和安全预警事项。

9. 环保措施：指出工法实施过程中，遵照执行的国家和地方（行业）有关环境保护法规中所要求的环保指标，以及必要的环保监测、环保措施和在文明施工中应注意的事项。

10. 效益分析：从工程实际效果（消耗的物料、工时、造价等）以及文明施工中，综合分析应用本工法所产生的经济、环保、节能和社会效益（可与国内外类似施工方法的主要技术指标进行分析对比）。

另外，对工法内容是否符合满足国家关于建筑节能工程的有关要求，是否有利于推进（可再生）能源与建筑结合配套技术研发、集成和规模化应用方面也应有所交代。

11. 应用实例：说明应用工法的工程项目名称、地点、结构形式、开竣工日期、实物工作量、应用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等，并能证明该工法的先进性和实用性。一项成熟的工法，一般应有三个工程实例(已成为成熟的先进工法，因特殊情况未能及时推广的可适当放宽)。

对于在工艺原理、工艺流程、材料与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中涉及技术秘密的内容，在编写工法时可予以回避。申报国家级工法时，须在申报材料中加以说明，但有关部门在审定时，应当按照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秘密加以保护。

按上述内容编写的工法，层次要分明，数据要可靠，用词用句应准确、规范。其深度应满足指导项目施工与管理的需要。

四、国家级工法文本要求

1．工法内容要完整，工法名称应当与内容贴切，直观反映出工法特色，必要时冠以限制词。

2．工法题目层次要求：

             工法名称

完成单位名称

主要完成人

3．工法文本格式采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的格式进行编排。

（1）工法的叙述层次按照章、节、条、款、项五个层次依次排列。“章”是工法的主要单元，“章”的编号后是“章”的题目，“章”的题目是工法所含11部分的题目；“条”是工法的基本单元。编号示例说明如下：

    章        节           条         款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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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法中的表格、插图应有名称，图、表的使用要与文字描述相互呼应，图、表的编号以条文的编号为基础。如一个条文中有多个图或表时，可以在条号后加图、表的顺序号,例如图1.1.1-1,图1.1.1-2…。插图要符合制图标准。

（3）工法中的公式编号与图、表的编号方法一致，以条为基础,公式要居中。格式举例如下：

               A=Q/B×100%        （1.1.1-1）        

 式中    A—安全事故频率；

     B—报告期平均职工人数；

     Q—报告期发生安全事故人数。

    4.工法文稿中的单位要采用法定计量单位，统一用符号表示，如m 、m 2、m 3、kg、d、h等。专业术语要采用行业通用术语,如使用专用术语应加注解。

    5. 文稿统一使用A4纸打印，稿面整洁，图字清晰，无错字、漏字。

五、国家级工法的申报

1. 国家级工法申报必须经省（部）级工法的批准单位向建设部推荐。
2. 申报国家级工法应提交以下资料:

（1）国家级工法申报表；

（2）工法具体内容材料；

（3）省（部）级工法批准文件复印件；

（4）关键技术审定证明或与工法内容相应的国家工程技术标准复印件。

工法中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尚没有相应的国家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的，其关键技术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主管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国资委管理的企业）等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

    （5）三份工法应用证明和效益证明：工法应用证明由使用该工法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提供；效益证明由申报单位财务部门提供。

（6）当关键技术属填补国内空白时，应有科技查新报告。科技查新报告由技术情报部门提供。

（7）关键技术专利证明及科技成果奖励证明复印件。

（8）反映工法实际施工的录像光盘（重点是反映工法工艺操作程序），2005～2006年度国家级工法申报可提供反映工法施工工艺操作程序中关键点的照片（以powerpoint格式报送，不少于10张照片）代替施工录像。

 3．已批准的国家级工法其有效期已超过六年，但工法内容仍具先进性并符合国家级工法的申报条件，可重新申报国家级工法。

4. 国家级工法申报材料必须齐全且打印装订成册。

5. 申报前工法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的排序有争议，且争议尚未解决的工法不予受理。 

六、国家级工法评审及公告时间

国家级工法每两年评审一次，一般在单数年度内进行申报和评审。

申报时间：单数年度内年初发布申报国家级工法的通知，申报截止日期一般在5月或6月底。

评审时间：一般在申报年度内的10月。

评审结果公示时间：一般在申报年度内的11月，刊登在建设部网和中国建筑业协会网上，公示期限为10个工作日。

评审结果公布时间：一般在申报年度内的12月。

附件： 1.国家级工法申报表；
2.国家级工法文本范例。 

附件:

国 家 级 工 法 申 报 表

(           年度)

工法名称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申报时间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制 

申 报 资 料 目 录

1、 国家级工法申报表

2、 工法内容材料

3、 省（部）级工法批准文件复印件

4、 关键技术审定材料复印件

5、 3份工程应用证明原件（特殊情况例外）

6、 经济效益证明原件

7、 关键技术获专利证书和科技成果的奖励证明复印件

8、 科技查新报告复印件（当关键技术属于填补国家空

白时提供）

9、 反映应用工法施工的工程录像片或照片

国家级工法申报表填写说明

1.“申报单位”栏：必须是申报表中所填写的主要完成单位。

2.“主要完成单位”栏:最多填写3家，并应当与“主要完成单位意见”栏中的签章一致。

3.“通讯地址”及“联系人”：指申报单位的地址和联系人。

4.“主要完成人”栏：最多填写5人。

5.“重新申报项目”指该工法已批准为国家级工法，但批准年限超过六年，其内容仍符合国家级工法申报条件的工法项目。

6.“工法应用工程名称及时间”栏：最少填写3项工程，如工程应用少于3项，应填写申报表中“工法成熟、可靠性说明”栏。

	工法名称
	

	主要完成

单  位
	1、                     

	
	2、                    

	
	3、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主

要

完

成

人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工 作 单 位

	
	
	
	
	

	
	
	
	
	

	
	
	
	
	

	
	
	
	
	

	
	
	
	
	

	工法应用的工程名称及时间
	1、

	
	2、

	
	3、

	工法关键技术名称、组织审定的单位和时间
	

	工法关键技术获科技成果奖励的情况
	

	原工法名称、完成单位、国家级工法批准文号及工法编号(重新申报项目填写此栏)
	

	工法内容简述：




	关键技术及保密点（如有专利权，请注名专利号）：



	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水平比较）：




	工法成熟、可靠性说明（当工法工程应用少于3项时填写）：



	工法应用情况及应用前景：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括节能和环保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意见：

第一完成单位  公 章       第二完成单位 公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如工法应用工程实例少于3项，对该工法关键技术可靠、成熟性提出
补充意见如下：）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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